 

一、项目概况
本次项目为830条光纤租赁服务，采购服务主要用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使用。为实现路口、路段到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业务数据传输，租赁830条光纤。租赁期从全部开通并通过验收之日起算，租赁期限为1年。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
1、每条光纤两端节点的其中一个节点在杨桥东路20号畅安大厦5楼机房（具体项目实施时由采购人确定），另一个节点为福州市区（含上街）的路口、路段。
2、两个节点间采用一条光纤线路进行连接。
3、光纤线路全程为光纤物理通道，整条光纤不经过任何数据处理设备，全程只允许进行光信号的交换与传输，在传输过程中不允许进行光电信号的转换，全程均不得采用其它中继设备（不含光纤配线架）。
4、光纤线路能够承载100Mbps、1000Mbps、10000Mbps等高速带宽。
5、其中360条光纤，需同时配套实现4G/5G蜂窝数据网络联网。
（二）线路开通实施要求
1、项目实施方案
供应商中标后须提供实施方案，方案主要包括：
（1）项目管理。
（2）工程实施计划。
（3）项目负责人、实施小组成员情况。
（4）进度计划表，需明确网络线路施工工期。
（5）质量、进度及安全保证措施。
2、实施进度要求：
（1）分阶段开通并入网使用。合同签定后30个日历日内需先完成10条线路的开通并入网使用，其中500条线路应于2026年10月12日前开通并入网使用，另外250条应于2026年12月24日前开通并入网使用。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18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830条线路开通并入网使用。线路开通需达到本方案要求的相关技术指标，每条线路的开通以采购人和供应商的共同确认为准。
（2）采购人若需要提前开通某条线路时，在告知供应商后，供应商应在3个日历日内开通。
（3）供应商完成所有线路开通后，供应商应准备验收材料并提交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完整的验收材料和验收申请报告后的15个日历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后15个日历日内出具验收结论或整改意见。若验收结论为不合格，供应商应在30个日历日内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再次向采购人书面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按照验收质量、标准等相关要求择机进行再次验收。如果30个日历日内无法整改完毕或再次验收结论仍为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4）验收通过后，开始进入1年的租赁服务期。
3、组网、安装线路及服务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网络必须具有高可靠性，保证交警支队系统的正常运行，具有完备的网络健康保障及运营支持体系。
（2）供应商提供的网络必须具有很强的安全保密性，确保交警支队数据传输的安全与保密，具有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
（3）供应商提供的网络必须具备可扩展能力，能够适应采购人网络结构的变化，具有灵活的伸缩能力，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4）所有网点要求采用光纤。
（5）安装线路不能对现有业务网络造成影响，必须平滑过渡。
4、安全可靠性要求
网络设计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考虑，要求线路具有强生存性，有保护功能以具相当的抵抗电路故障、设备故障及环境风险的能力。应通过各种网络安全措施，确保对网络资源以及对网络设备本身的访问实现有效的安全策略，网络系统应支持多种安全控制，同时要实现与其它网络的完全物理隔离，无法通过IP实施攻击，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三）服务要求
1、有完善的维护服务渠道及组织架构。
2、本项目使用的4G/5G蜂窝数据网络需组建虚拟专用网络，实现与运营商4G/5G网络公共信道逻辑隔离，接入采购人在用的专用网络核心设备。
3、4G/5G蜂窝数据网络联网通道作为光纤线路（主用）的备份通道，当主用线路中断时，传输通道自动切换到备份通道，当主用线路恢复后，自动切换回主用线路，设备及流量卡由供应商提供，流量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提供25台4G/5G蜂窝数据网络联网设备作为备品备件(10台4G/5G蜂窝数据网络联网设备备品备件,项目期间存放于采购人指定的采购人办公地点)，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4、供应商需提供7*24小时的维护和服务，提供技术业务咨询服务，并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及时解决网络出现的任何故障。
5、除不可抗力情况外，当线路故障时，供应商应在30分钟内响应，并自故障开始时起2小时内修复线路。线路故障的开始时间以采购人申告记载并经供应商记录确认的时间为准，线路恢复的时间以供应商提供的并经采购人确认的时间为准。
6、线路修复后，供应商应当在20分钟内反馈采购人。
7、单条线路月故障时间累计不得超过8小时。
8、所有线路月故障时间累计不得超过48小时。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均应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两端节点尾纤，以及光纤线路开通所需的光电转换设备。
2、供应商需按采购人要求签订安全保密承诺书。
3、供应商在服务期内无偿提供本项目中租用的光纤线路累计不超过80次每年的迁移服务。
4、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限完成所有线路的开通，所需的现场勘查、施工设计、线路安装调试、项目验收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项目合同签订至所有线路开通并验收通过之日为线路试运行期，试运行期间供应商不进行计费，供应商对已开通线路应参照本方案“（三）服务要求”提供服务并在验收前形成《试运行情况报告》，《试运行情况报告》应作为验收重要参考依据。计费从验收通过并租赁期开始之日起计算。
6、项目建设及租赁服务期内，供应商还需提供不超过30条的备用光纤线路，线路不计入总开通线路内，双端地址为福州地区（六区七县）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7、供应商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占道破路,占道施工以及施工后路面修复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8、项目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应派出具备有相应资质的工作人员保证项目质量，施工要严格按照《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等相关标准的要求组织开展，对施工人员的安全监督、管理、教育、防护等工作均由供应商负责，同时必须办理施工人员人身保险及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施工中的一切安全防范措施，均由供应商负责(施工人员应穿戴反光背心等防护装备，施工现场应设置足够的安全防护围挡、委派安全监督员做好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监督和管理等)。供应商自行负责在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安全措施不当等，出现的一切安全问题，责任及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
9、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网络测速与网络监控服务。
10、产权说明
本项目为租赁项目，项目期间及服务结束后，本项目中所有由中标人提供的设备财产归属权属于中标人。本项目中所有由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含备品备件）在项目采购合同结束后由中标人自行妥善处置，出现任何问题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租赁期内，中标人负责设备及线路的所有维护、维修等工作，保证采购人能正常使用线路，获得高质量满意的服务。在建设期和租赁期间，由于雷击、被盗、被破坏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其他由于采购人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由采购人承担。
11、知识产权
中标人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其成交产物过程的任何时候均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技术秘密等权利）。若任何第三方针对中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的服务行为提出知识产权侵权指控，中标人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如果采购人因为第三方的侵权指控遭受了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生效法律文书要求采购人承担法律责任等），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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